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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7_9B_B4_E6_c122_480719.htm 今年六月一日起开

始实行的新《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

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

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

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尽管因《刑诉法》相关规

定并没有同步修改而引发法律界许多关于“此法彼法、新法

旧法”等法律适用的争论，但是没有人怀疑立法机关必将在

可期待的未来对《刑诉法》作出与新律师法相适应的修订。 

毫无疑问，律师凭三证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

监听，将有效地改善律师执业环境，有力地维护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界普遍对此表示欢迎和乐观。但

我以为，律师直接会见的风险不容忽视，应引起律师界足够

的重视。 一位在公安机关从事预审工作近十年，自称接触不

少律师的警察认为，“律师给犯罪嫌疑人辩护主要是从这两

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唆使犯罪嫌疑人翻供，乘机浑水摸鱼，

搅乱视听；二是在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基础上推定公安机关刑

讯逼供不得或是诱供，借机想推翻公安的证据，达到诡辩的

目的。”、“刑辩律师想通过翻案达到个人（扬名聚财）目

的，于是就想着如何唆使犯罪嫌疑人翻供”，并警告律师“

一定要牢牢记住在中国，公检法是一家，是分工负责、互相

配合，而不是所谓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刑辩律

师的出路》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学论坛），如此可见，侦查



机关对刑辩律师的偏见有多可怕！如果这位警察的观点在公

安机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那么律师直接会见的风险就不是

耸人听闻的了。 首先是来自侦查机关的风险。目前律师会见

嫌疑人时均有侦查机关派员在场，尽管律师提供法律咨询、

了解案情等权利往往受到错误限制，但由于谈话内容均受侦

查人员监督，甚至会见笔录也让在场侦查人员签字认可，某

种意义上讲也是对律师的保护，一般不会有什么风险。 新《

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

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可以凭三证直接会见犯罪嫌疑

人了；但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后，如果犯罪嫌疑人改变

了先前的供述或者保持沉默，拒绝配合侦查，那么律师的风

险就大了：侦查机关会首先迁怒于律师，因为律师会见时侦

查机关无人在场且未监听，据此，很自然地怀疑是律师唆使

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的；如果案件的侦查未能在犯罪嫌疑

人口供之外有实持性突破，而侦查机关又死抱着“有罪推定

”且不愿放人的情况下，他们出于对刑辩律师顽固的偏见，

完全有可能起动不须检察机关批准的刑事立案权，以律师涉

嫌触犯《刑法》306条为由先将律师关起来，再慢慢的查，查

到最后能追诉肯定不放过，实再不能追诉便放人了事！ 其次

是来自委托人的风险。刑辩律师的辩护职能决定了律师肯定

要尽一切可能，使证据及案件的相关方面朝着有利于委托人

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了解案情

时，一般都会有针对性的提问，并对其作必要的引导与提醒

，但引导和教唆之间微妙的度很难把握。从犯罪嫌疑人方面

说也存在“是”与“否”的可能。如果犯罪嫌疑人确实有犯

罪行为，只是利用和借助律师的介入作用，为逃避刑事追究



而翻供，那么侦查机关在掌握了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并足以

定案时，就会给犯罪嫌疑人施加压力要其“交代”翻供的原

因，即使侦查机关不作任何有意的暗示，犯罪嫌疑人出于趋

利避害的考虑，势必将其翻供行为的责任往律师身上推脱，

而侦查机关也愿意相信犯罪嫌疑人的推脱之说时，律师便陷

入莫口难辩、非常危险境地，牢狱之灾也许已经无法避免！ 

美国著名律师哈费法学院终身教授德肖微兹指出，律师是委

托人的辩护人，不是委托人的合伙人；对此相信律师们都有

始终而清醒的认识。诚然律师辩护是要收取费用的，但是再

大的经济利益也不足以使律师以触犯刑罪为代价而铤而走险

，在以往被刑事追究的律师中，大多数律师是由于工作失误

或受职业报复被错误追究。 在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

默权并没有在刑诉法中得到正面肯定，在刑事审判中，法院

也几乎都没有依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要求证人出庭作

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没有入法，有罪推定观念还根深蒂

固。新《律师法》规定的律师直接会见，虽然在形式上肯定

和扩大的律师的权利是个不小的进步，但如果没有沉默权、

证人出庭作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严格意义上的无罪推

定的确立，律师直接会见对律师而言不但没有实质的意义，

反而有可能带给律师更大的风险。 （作者：张学辉律师，京

衡律师集团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